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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智／水利署水利行政組組長

推動健全水權管理

現況分析

背景說明

水利法開宗明義：水為天然資源，屬於國家所

 有，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而受影響。水利法特訂

定「水權」專章，以水權作為國家水資源管理之重要

基礎。相關條文包括第三章「水權」及第四章「水權

之登記」及水庫壩堰之水權總登記等合計 33條，佔水

利法總條文（99條）之三分之一。

主管機關依申請人提出之用水範圍進行稽核作

業、計算其事業合理用水量、核算地面水潛能水量，

並參酌引水地點之各月水文狀況、其附近已核准水權

水量、環保基流量及事業所需用水量覈實核給，使核

發之水權總量不超過該水系之水源總量，以兼顧水資

源之永續利用及環境保育。

上述水權登記核辦程序已經建構完整資訊化水權

核辦管理系統，主要包括有用水範圍管理、事業用水

合理用水量試算、取水點地理資訊查詢、地面水潛能

水量計算、水井管理及用水範圍管理等系統，目前均

以已全面線上作業。

水權登記統計與水資源供給量比較

水利署過去對水權進行總清查與建檔，民國 87年

水權登記水量達 860億立方公尺，近年來隨著管理工

具之改善與精進，至民國 102年已降至 333億立方公

尺，已合理調降約 60%。其中，地面水水權登記調整

至約 270億立方公尺（圖 1）；依各用水標的別，家用

及公共給水（含其他用途）佔總水權登記量 17%、農

業用水佔總水權登記量 76.6%、工業用水佔總水權登記

量 6.4%。（圖 2、圖 3）

民國 101年台灣地區地面水資源供給量約 116億立

方公尺，其中自河川取水約 75億立方公尺（65%），水庫

供水約 41億立方公尺，與河川取水水權登記量 145億立

方公尺及水庫壩堰水權登記量 125億立方公尺比較，二

者之水權登記量與供水量相比，分別約為 1.9倍及 3倍。

當前水權登記所面臨課題探討

水權登記量仍超額核發

民國 58年 8月 5日修正發布之水利法施行細則第

67條規定，水源「通常保持之水量」為「逐年平均量」

（約等同於流量超越機率 50%之水量）。依據民國 87年

圖 1   歷年水權統計圖（不含水力用水）

圖 2   102年各標的用水水權百分比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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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Q50%水量約 548億立方公尺。經統計，民國 87

年光是地面水水權登記量即已高達 706億立方公尺（不

含水力用水）。

有鑑於此，行政院民國 85年核定「現階段水資源

政策綱領」，採行「以供定需」原則，其中水源需求面

之量化目標為民國 110年後台灣地區總用水量不超過於

200億立方公尺，若考慮 10%之餘裕水量，約為 220億

立方公尺，與民國 87年研究推算 Q85%水量約 223億

立方公尺相近；因此，民國 93年 11月 17日修正發布

之水利法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遂將地面水之「通常

保持之水量」修正為「流量超越機率 85%之水量」，作

為水權登記水源供給量上限。歷經多年努力，地面水水

權登記量雖已由 96年 380億立方公尺合理調降至 102

年 270億立方公 尺，但仍超過前述上限值 1.2倍。

茲進一步探討 26條中央管及跨省市河川整體水

源水量（流量超越機率 85%之水量）為 167億立方

公尺，其中無水庫壩堰之 9水系水源水量 63億立方

公尺，水權登記量 50億立方公尺，約為水源供給量

之 79%。有水庫壩堰的 17水系水源水量 104億立方公

尺，當中受水庫壩堰控制 70億立方公尺（67%），該水

量有 13億立方公尺屬於保留釋放下游水量；非水庫壩

堰控制水源水量則有 34億立方公尺，若不考慮前述所

提保留釋放下游水量 13億立方公尺，對照水權登記量

59億立方公尺，約為水源水量之 1.7倍，若考慮前述

所提保留釋放下游水量 13億立方公尺，水權登記量則

約為水源水量之 1.3倍（圖 4）。

綜合各水系總量統計，目前頭前溪、中港溪、後龍

圖 4 26水系水庫壩堰控制前、後之水源水量與水權登記量之
關係圖圖 3   96與 102年各標的用水水權百分比變化統計圖

溪、大安溪、大甲溪、八掌溪、高屏溪等 7水系之水權

登記量超過天然流量（Q85%）約 2.17 ~ 6.97倍，除頭

前溪水權登記量由台灣自來水公司占 11%，致農田水利

會掌握水量降至 90%以下，餘 6水系農田水利會皆占

全水系水權登記量約 90%以上（不含水庫壩堰）。

水庫壩堰水權課題

 水權登記量未隨水庫壩堰實際庫容而有調整

水庫壩堰庫容及調節能力會隨水文情勢變化與水

庫淤積而漸趨疲弱。例如石門水庫容量已剩 67%，倘

依每年持續減少 1%庫容推估，20年後將無法調節現

有水權人之需用水量。另外，目前水庫壩堰水權（含

增闢水源）124.7億立方公尺，約佔各水系地面水水

權之 54%。其中除部分有重複登記之問題，尚有登記

「逐年平均量」為水權量之情況。

 水權引水地點登記爭議

臺灣的水庫壩堰隨著時代的演進及區域穩定供

水調度需求，各種水利設施間之運用與調配已愈趨精

細複雜。加以每座水利設施之定案規劃，各自內含不

同歷史背景因素，以致水權登記方式均不盡相同；此

外，近年幾座水庫水權展限時，即出現登記位置之爭

議，例如寶山水庫與寶二水庫、烏山頭水庫與曾文水

庫。綜上，為符合水利法規定引取水資源均需登記水

權之精神，水庫壩堰之水權登記方式須重新檢討。

農業用水水權課題
 現況水權登記內容與灌溉計畫或耕作制度無法相符

農業灌溉用水水權有其複雜的歷史演進歷程，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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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水利專輯（下）

臺灣農民自主性灌溉之特性，雖有灌溉計畫或耕作制度

之擬定，然因農民自主選擇灌溉時間與作物類別，以致

難以追蹤、掌握灌溉範圍與內容，造成水權登記量與灌

溉計畫用水量不相符之情況，特別是水旱田混植灌區之

配水規劃，用水量更易受旱田發生區位與面積之影響；

此外，目前各水利會所提送之灌溉用水範圍，絕大多數

係以水稻作為作物種類，與農委會備查之灌溉計畫及耕

作制度並不相同。另水利署核算水權水量時，亦未考量

耕作制度，係以全年供水之情況估算其需用水量。

 用水範圍爭議問題

隨著水權管理資訊系統工具之發展與制度之健全

化，水利署特別開發用水範圍管理系統，介接地政單位土

地管理系統，針對申請人申請之用水標的別與地段地號之

土地容許使用類別進行自動勾稽作業，然對於各個農田水

利會轄管灌區而言，因各筆土地數量大且因範圍內土地因

灌溉面積改變或作物變更，以致於水權展限登記時進行水

源別與用水量之重新覈實，水利會為維護既有水權，就部

分遭核減水權量之案件提出訴願及行政訴訟。

用水紀錄取得及查核問題

水利法第 39條規定：「水權人應在取水地點裝置

量水設備，並將全年之逐月用水情形、實用水量，填具

用水紀錄表報查。前項設備及用水情形，主管機關得隨

時派員檢查。」目前除位於室內如家用及公共給水、工

業用水等易於建築物內部裝置水錶外，農業用水包括灌

溉、養殖、畜牧等事業範圍位於戶外，則較難裝置量水

設備，造成難以記錄其使用水量。此外，已裝設量水設

備者亦因缺乏追蹤機制，不易查核用水現況。

解決對策

針對上述當前水權登記所面臨課題探討，茲從制

度面及技術面提出健全水權管理執行策略如下：

 ▌精進水權水量核算技術

根據最新水文觀測資料，重新率定並檢討全台河

川水系水文分析超越機率合理性，精進可核發水資源

量之核算技術；重新檢討農業及工業用水各核算因子

及計算公式，據以核算事業所需用水量，以符合水利

法第 17條事業所必須為限規定。

 ▌落實用水紀錄填報及後續查核作業

優先針對大用水戶（如水公司、水利會及工業

區等）裝置量水設備，進行用水紀錄填報及稽核，再

逐步推展至其他水權人；修法明訂不裝置量水設備罰

則，逐步落實用水紀錄。

 ▌逐步改善水權登記量超額核發問題

修正現行水利法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明訂本施

行細則修正發布時，各水系水權超額核者，主管機關

應於十年內，於各水權展限登記時依超核比例調整之。

 ▌研訂水庫壩堰之水權登記原則

修正水利法施行細則第 15條，將攔蓄入流量、有效

庫容及實際供水能力等因素納入考量，訂定水庫壩堰之

水權登記量核算原則；為利水資源有效利用及符合水利

法第 53及 55條精神，檢討水庫壩堰之水權登記方式。

 ▌漸進式推動水權水量交易機制

(1) 推動供水事業：(a)於現行水利法規範下，透過於水

權狀「其他應行記載事項」欄增列註記、由經濟部

行文農委會轉請農田水利會協助辦理供水事業（水

利法第 22條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0條）及現

行用水計畫書審查機制審查供水事業等彈性做法，

主管機關依循現行行政作業或規範即可於過渡時期

據以驅動現有水權人節約用水並有效管理。(b)後

續再由農委會修正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0條規

定，使農田水利會取得多元供水事業之法源，同時

由經濟部修正水利法第 22條規定，鼓勵各農田水

利會改善其取水、用水方法或設備，將節餘水量轉

供其他標的使用，並依法辦理水權變更及取得登

記，以符法制。

(2) 推動水量交易：先行逐年辦理水量交易制度之建

構，俾能順利推動水量交易，以促進水資源之有效

利用。

(3) 推動水權交易：涉及研修整體水權登記制度及現有

水權人與非水權人間之利益，建議檢討推動短、中

期策略之執行情形後，並通盤考量國內法制環境與

水資源利用背景，據以審慎規劃可行之推動機制。

 ▌研議開徵水權費

(1) 水利法第 84條已明訂水權費之徵收法源，水利署已

於 93至 96年度完成水權費開徵行政作業及政策評估

等相關研究工作，並已擬訂水利法及其施行細則建

議修正條文、「水權費徵收辦法」、「水權費收支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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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辦法」、「水權費費率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及

「水權費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法規。

(2) 區分引用水源、用水標的，分級訂定水權費費率。

(3) 落實使用者付費、以價制量原則。

短中長期策略規劃

前述解決對策，依照執行之優先順序規劃短、

中、長期策略，另依策略特性分成制度面、法規面及

執行面等三面向探討，各面向涵蓋議題如下。

 ▌制度面

(1) 定期檢討事業所需水量計算標準（含環境或生態用

水）。

(2) 研討水庫壩堰水權登記原則。

(3) 落實水資源供給面管理（各水系水權及臨時使用權
核發標準）。

 ▌法規面：研修水利法及施行細則

 ▌執行面

(1) 落實水權人填具用水紀錄表報查。

(2) 推動水權費徵收。

(3) 推動地面水水權超額核發水系調減。

結語

台灣當前推動健全水權管理首要關鍵為推動農田

水利會發展多元供水事業。水利署規劃推動之具體作

為為修正水利法第 22條並配合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10條修正，賦予水利會多角化經營及農業用水轉供其

他標的使用之法源，未來水利會亦得擔任民生或工業

用水之水權人。惟該修正條文因複雜的多重因素考量

下，未能納入行政院核定之水利法修正案，送請立法

院審議。後續水利署仍將持續加強溝通與說明，俾讓

該法條修正能早日完成立法，讓活化水資源利用得以

實現，進而實踐健全水權管理。


